附件1

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试行）

为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简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常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落实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改革推进环评告知承诺制的通知》（常环函〔2021〕17号）、《常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常德市排污许可制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有机衔接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常环发〔2021〕10号），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以下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流程适用于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范围内实施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的项目。
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落户的环评项目，除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批准的项目和“两高”项目外，均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建设单位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及湖南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附件1-1）判定项目是否纳入高新区告知承诺制环评审批范围，且可以自愿选择告知承诺制环评审批模式。
二、受理
（一）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材料统一在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受理。编制告知承诺制环评文件，须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规定。
[bookmark: _Hlk80957213]（二）适用于告知承诺制审批的建设项目，在按照审批条件和办理要求提交环评审批申请资料时，应一并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原件（附件1-2）。未提交告知承诺书的，视为建设单位自愿放弃采用告知承诺制审批方式。
三、审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于申请材料齐全和符合要求的建设单位当即出具《受理回执》，原则上1个工作日公示并做出告知承诺制审批决定，出具《XX生态环境局XX分局关于XX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复（告知承诺制）》（附件1-5），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退回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应当补全的有关材料。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的环评文件只进行形式审查，建设单位和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对环评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负全部责任。
四、公示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建设项目受理公告与审批前公示合并为审批情况公示，共1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名称、建设地点、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受理日期、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告知承诺书及环评文件网络链接。
五、批准
符合告知承诺制审批的情形且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意见不成立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直接做出审批决定。自做出审批决定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过高新区政府网向社会公告审批决定。
实行告知承诺环评审批且纳入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施范围的建设项目，应当将《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消减替代方案》（附件1-6）作为申请材料。纳入排污许可重点及简化管理的建设单位应在取得排污许可证前完成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确认；实行排污许可登记管理及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单位应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前完成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确认。
六、法律责任
（一）建设项目通过告知承诺制环评审批后，即纳入环境保护全过程监管。在后续监管中发现建设项目不属于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范围或者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结论不符合有关规定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依法撤销告知承诺制审批决定，并进行信息公开。
(二)通过告知承诺制审批的建设项目，在建设单位办理排污许可申请前，生态环境部门将按照审批权限，对申请人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及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编制是否规范进行核查，发现建设项目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申请人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撤销该告知承诺制审批决定，并进行信息公开。
附件：1-1.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及湖南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
1-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行政审批告知事项及告知承诺书；
1-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书；
1-4.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评估表；
1-5.XXX生态环境局XX分局XXX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复；
1-6.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消减替代方案；
1-7.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告知承诺制审批流程图。
- 22 -

附件1-1：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
	序号
	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评文件项目目录

	1
	火力发电（含热电）环评报告书项目

	2
	对二甲苯（PX）项目

	3
	投资5000万元（含）以上的煤化工及投资5亿元（含）以上其他石化项目（生态环境部审批的除外）

	4
	炼钢、炼铁（含球团、烧结）项目

	5
	有色金属冶炼项目

	6
	电解铝项目

	7
	稀土冶炼分离项目

	8
	铌、钽、锆及氧化锆、钒和石煤开发利用等需要编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的项目

	9
	高速公路、铁路项目

	10
	机场扩建及新建通用机场项目（生态环境部审批的除外）

	11
	[bookmark: _GoBack]规划环评已通过生态环境部审查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12
	电镀项目

	13
	铅酸蓄电池拆解（省外产生的废铅酸蓄电池）、制造项目

	14
	危险废物处置、利用项目

	15
	大型主题公园项目

	16
	辐射类项目（仅含III类射线装置单位除外）

	17
	选址跨市州区域、跨流域的建设项目

	18
	法律法规明确的必须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其他建设项目

	备注：以上目录来源于《湖南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7年本）》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湘政发〔2019〕16号。



湖南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
	序号
	行业
	主要内容
	涉及主要产品及工序
	备注

	1
	石化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2511）
	炼油、乙烯
	

	2
	煤化工
	煤制合成气生产（2522）、煤制液体燃料生产（2523）
	一氧化碳、氢气、甲烷及其他煤制合成气；甲醇、二甲醚、乙二醇、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及其他煤制液体燃料
	

	3
	化工
	无机酸制造（2611）、无机碱制造（2612）、无机盐制造（2613）
	烧碱、纯碱、工业硫酸、黄磷、合成氨、尿素、磷铵、电石、聚氯乙烯、聚丙烯、精对苯二甲酸、对二甲苯、苯乙烯、乙酸乙烯酯、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1,4-丁二醇
	

	4
	钢铁
	炼铁（3110）、炼钢（3120）、铁合金（3140）
	炼钢用高炉生铁、直接还原铁、熔融还原铁、非合金钢粗钢、低合金钢粗钢、合金钢粗钢、铁合金、电解金属锰
	不包括以含重金属固体废弃物为原料（≥85%）进行锰资源综合回收项目

	5
	建材
	水泥制造（3011）、石灰和石膏制造（3012）、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3031）、平板玻璃制造（3041）、建筑陶瓷制品制造（3071）
	
石灰、建筑陶瓷、耐火材料、烧结砖瓦
	不包括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水泥熟料、平板玻璃
	

	6
	有色
	铜冶炼（3211）、铅锌冶炼（3212）、锑冶炼（3215）、铝冶炼（3216）、硅冶炼（3218）
	铜、铅锌、锑、铝、硅冶炼
	不包括再生有色资源冶炼项目

	7
	焦化
	炼焦（2521）
	焦炭、石油焦（焦炭类）、沥青焦、其他原料生产焦炭、机焦、型焦、土焦、半焦炭、针状焦、其他工艺生产焦炭、矿物油焦
	

	8
	煤电
	火力发电（4411）、热电联产（4412）
	燃煤发电、燃煤发电联产
	

	9
	涉煤及煤制品、石油焦、渣油、重油等高污染燃料使用工业炉窑、锅炉的项目

	备注：以上目录来源于《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南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的通知》（湘发改环资〔2021〕968号）。


附件：1-1.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及湖南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
1-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行政审批告知事项及告知承诺书；
1-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书；
1-4.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评估表；
1-5.XXX生态环境局XX分局XXX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复；
1-6.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消减替代方案；
1-7.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告知承诺制审批流程图。
附件1-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行政审批告知事项

按照《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湘环发〔2020〕17号）、《常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落实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改革推进环评告知承诺制的通知》（常环函〔2021〕17号）的有关规定，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根据201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四）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环环评〔2018〕11号）；
（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湘政发〔2020〕12号）；
（六）《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
（七）《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湖南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函》；
（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所列标准和技术规范。
二、告知承诺的适用范围
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适用本告知承诺制。
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落户的环评项目，除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批准的项目和“两高”项目外，均适用于告知承诺制审批，建设单位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及湖南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附件1-1）判定项目是否纳入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告知承诺制环评审批范围，且可以自愿选择告知承诺制环评审批模式。根据《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评估表》（附件1-4）判定项目入园的符合性。
三、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
准予行政审批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告知承诺制审批的申报材料齐全；
（二）符合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评估表。
四、应当提交的材料
申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的申请人，愿意采取告知承诺审批方式的，应当在提出告知承诺申请的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书（必需，纸质版原件、扫描电子版各1份）；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必需，纸质版原件、扫描电子版各1份）；
（三）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评估表（必需，纸质版原件、扫描电子版各1份）；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必需，报批稿的纸质版原件4份、电子版1份）；
（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基础信息表（报告书项目必需，纸质版原件4份、电子版1份）；
（六）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消减替代方案（纸质版原件、扫描电子版各1份）；
（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服务合同（必需，纸质版复印件、扫描电子版各1份）。
五、材料提交方式
申请人通过纸质报件和电子报件的方式同步向具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六、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愿意做出承诺的，应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上签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经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和申请人双方签章后生效。经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和申请人双方签章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是行政审批决定的组成部分。
申请人愿意做出承诺，且提交的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生态环境部门可不经评估、审查直接做出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生态环境部门将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应当补全的有关材料要求。
七、法律责任
做出准予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生态环境部门在后续监管中发现建设项目不属于实行告知承诺范围或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结论不符合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的，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
生态环境部门将按照审批权限，对被审批人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是否规范进行核查。发现建设项目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对相关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八、其他告知事项
（一）环保设施竣工环保验收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告知承诺制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照《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并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报备。
（二）依法申请排污许可证
告知承诺制项目应当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前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
九、诚信管理
生态环境部门在审查、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做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应当记入诚信档案，该申请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存在失信行为的，上报市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将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为环境影响评价信用管理对象纳入全国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管理，实施失信记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国民经济
行业类型
	
	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单位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授权经办人员（送件人）信息
	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行政审批机关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编制主持人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主要编制人员
	

	建设单位承诺
	我单位已知晓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告知承诺制审批有关要求，自愿选择告知承诺制审批，并承诺以下事项：
一、已阅读行政审批告知事项，知悉生态环境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确定本项目属于告知承诺制审批范围。
二、本单位对提供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告知承诺制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三、项目选址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文件要求。
四、项目能够满足生态环境部门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不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不予审批的情形。
五、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所列的建设内容、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进行建设和生产运营。
六、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1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将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七、本项目将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有关规定，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
八、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自愿接受管理部门依法开展的日常监管；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自愿按照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要求，将信用承诺信息纳入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各级信用网站向社会公开。
九、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愿的表达。
十、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建设单位（盖章）： 
    

申请人（签字）：


1日期：    年     月     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
一、本单位已知悉生态环境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本项目符合实施告知承诺制的条件。
二、本单位基于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标准、技术导则的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的要求。
三、对提供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告知承诺制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四、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不予审批的情形。
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1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盖章）：
   

编制主持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生态环境部门、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各执一份。
填表说明（无需打印）：
1. 项目名称：名称完整、准确，不得随意更换。
2. 项目代码：指发展改革部门核发的唯一项目代码，由建设单位提供或确认。登录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获取，格式为“2017130000-01-01-00001”。对于发展改革部门不予核发项目代码的部分项目，此项填“无”。
3. 建设地点：拟建项目的实际地点，工业项目具体到门牌号（或地块名称），线性工程应准确填写项目起止。
4.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按第1号修改单修订)填写至四位代码（小类）。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有更新，以最新版本为准。示例：“0311 牛的饲养”“4411 火力发电”“2631 化学农药制造”。
5. 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拟建项目在现行有效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对应的二级类别名称。示例：“2 粮食及饲料加工”“67 金属制品加工制造”“89 水力发电”。
6. 建设内容及规模：简要填写拟建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中重点指标。如为工业类建设项目，应填写所生产产品名称及产能。如为非工业建设项目，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填写，如为加油站类项目，其规模应包含该加油站的储油量；如为医院类项目，其规模应包含该医院的总建筑面积和病床床位数。
7. 建设单位：完整、准确填写建设单位名称，必须与单位设立登记机关登记的一致。
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完整、准确填写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须与单位设立登记机关登记的一致。
9. 授权经办人员信息：窗口办理业务时出具身份证原件供窗口工作人员核对。
10.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指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负责编制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单位，应当完整、准确填写单位的名称。
11. 编制主持人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号：指具体承担主持编制本项目环评文件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号。

附件1-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书

申请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单位地址：                                              
单位传真：     	       
建设单位联系人：              手机：                    
申请事项：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告知承诺制审批
申请的事实和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湘环发〔2020〕17号）的规定，现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及相关材料上报你局申请审批。
承诺：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授权委托：现授权委托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代表本单位全权办理本许可申请事项及领取许可文书等相关事宜。
声明：我单位提供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相关材料不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同意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开。
申请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1-4：
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评估表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附坐标）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
	
	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单位名称（签章）
	
	编制单位名称（签章）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类别
	分项检查内容
	是否符合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符合性检查
	（1） 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
	□是 □否

	
	（2） 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时，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是否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是 □否

	
	（3） 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是否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4） 建设项目是否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
	□是 □否
□是 □否

	
	（5） 是否属于新建项目；
（6） 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是否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新建项目可不做选择）；
	□是 □否
□是 □否

	
	（7）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础资料数据存在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不合理。
	□是 □否

	2、园区规划、规划环评及批复要求符合性检查
	（1） 园区主导产业为：机械装备制造产业、新型建材产业、新材料、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不符合产业定位的项目禁止入内。项目是否属于园区主导产业。
	□是 □否

	
	（2） 入园项目是否符合园区总体发展规划、用地规划、环保规划及产业布局规划要求。
	□是 □否

	
	（3） 项目是否满足园区工业用地与居住区之间的防护距离要求。
	□是 □否

	
	（4） 园区除南方水泥外禁止燃煤，项目是否存在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工业及经营用炉灶等燃烧设施。
	□是 □否

	
	（5） 灌溪片区机械装备制造产业园新渐河以东区域禁止引进涉及喷涂工艺的企业，项目是否属于位于灌溪片区新渐河以东的新入驻喷涂企业。
	□是 □否

	
	（6） 新型建材产业园不得再引进气型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建材生产企业，项目是否属于新型建材产业园内新入驻的气型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建材企业。
	□是 □否

	
	（7） 灌溪片区内，除现有的南方水泥企业外，不再布置三类工业用地。项目用地性质是否属于三类工业用地。
	□是 □否

	
	（8） 灌溪片区内的南方水泥不再扩大规模。项目是否属于建设单位为南方水泥的规模扩大项目。
	□是 □否

	3、湖南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符合性检查
	（1） 项目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是 □否

	
	（2） 长江干流3公里范围内、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尾矿库和磷石膏库，项目是否属于长江干流3公里范围内、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的尾矿库和磷石膏库新建、扩建项目。
	□是 □否

	
	（3） 在湘江干流两岸各二十公里范围内不得新建化学制浆、造纸、制革和外排水污染物涉及重金属的项目，项目是否属于湘江干流两岸各二十公里范围内的新建化学制浆、造纸、制革和外排水污染物涉及重金属的项目。
	□是 □否

	
	（4） 严禁煤炭、造纸、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新增产能，对确有必要新建的必须实施等量或减量置换。项目是否属于实施了等量或减量置换的煤炭、造纸、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的新增产能项目。
	□是 □否

	
	（5） 新渐河以东的现有企业仅维持现状，不再扩建。项目是否属于新渐河以东的现有企业扩建项目。
	□是 □否

	4、区域总量控制符合性检查
	（1） 新、改、扩建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污染物须实行倍量削减替代，VOCs实行区域内排放等量或倍量削减替代。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是否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是 □否

	
	（2） 建设项目所在水环境控制单元或断面总磷超标的，实施总磷排放量2倍或以上削减替代。所在水环境控制单元或断面总磷达标的，实施总磷排放量等量或以上削减替代。替代量应来源于项目同一水环境控制单元或断面上游拟实施关停、升级改造的工业企业，不得来源于农业源、城镇污水处理厂或已列入流域环境质量改善计划的工业企业。项目水污染物排放是否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是 □否


注：入园企业选址园区托管范围（不含核准范围），需另依据所在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开展符合性检查，待所在区域完成调扩区审查手续后，可依据本表开展评估。

附件1-5：
XX生态环境局XX分局
关于XX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
批复（告知承诺制）

XX公司：
你公司向我局提交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及《XX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相关材料收悉并受理，现已审理完结。
一、你公司自愿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实施行政审批，并已经知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并能满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条件，承诺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义务，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二、你公司承诺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
三、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须另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重新报批；超过五年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投入运行后按规定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五、你公司应在项目建成投运前申请并通过技术评估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
六、XX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组织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

附件：XX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XX生态环境局XX分局   
年  月  日        

附件1-6：
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消减替代方案

建设单位(盖章)：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联系电话
	

	计划投产日期
	
	行业类别 
	

	主 要 产 品 
	
	年产量
	

	2、《建设项目环评报告书（表）》主要污染物总量消减替代方案

	污染因子
	排放量（t/a）
	排放限值
	消减替代来源
	消减替代方式

	二氧化硫
	
	
	企业内部调剂□；
其他单位减排提供□
	等量消减□；
倍量消减□

	氮氧化物
	
	
	企业内部调剂□；
其他单位减排提供□
	等量消减□； 倍量消减□

	挥发性有机物
	
	
	企业内部调剂□；
其他单位减排提供□
	等量消减□； 倍量消减□

	化学需氧量
	
	
	企业内部调剂□；
其他单位减排提供□
	等量消减□； 倍量消减□

	氨氮
	
	
	企业内部调剂□；
其他单位减排提供□
	等量消减□； 倍量消减□




附件1-7：
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告知承诺制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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